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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穗南府复决〔2019〕129 号

申请人：陈 XX

委托代理人：邓学明，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律师

陆静平，广东达方律师事务所实习律师

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林建锋，职务：镇长

地址：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光明路

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 XX 村经济合作社

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

〔2019〕X 号），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向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政府申请

行政复议，本府依法受理，现已审查终结。

申请人请求：

1.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

书》（南万府行决〔2019〕X 号）；

2.依法责令第三人向陈 XX 支付其儿子陈 XX2 关于“炼化一体化

项目”的安置补助费 34500 元及相应的利息（利息以 34500 元为本金，

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 2007 年 12 月 17 日起计算至付清

本息为止）。

申请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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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依

法应予以撤销。

一、第三人以 2007 年 10 月 25 日作为安置补助费分配资格的界

定日，侵犯陈 XX2 的合法权益，已违反法律规定，即使该分配方案经

村民代表表决通过，也是无效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

定》第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第

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条，《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通则》第五条的规定。陈 XX2 既是 XX 村经济合作社的成员，

也是未成年人，其依法享有集体资产产权和收益，他的合法权益应该

得到优先保护。XX 村通过集体表决的方式剥夺其分配资产的权益明

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定，是无效的。

二、第三人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关于补偿款的分配方案表决程序

合法，被申请人以该方案驳回申请人的请求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

法律规定错误。1.《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九条的规

定，凡涉及成员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提交成员大会讨论决定。

第三人仅组织相关村民代表进行表决，违反了上述规定，应认定为无

效。2.第三人未能证明已经召开成员大会，且参加及表决人员符合法

律规定。《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第十条的规定，第三

人组织的表决不符合该规定，是无效的。3.表决方案之前应该对表决

事项进行公示，但是第三人未提供证据证明已对相关事项进行公示，

剥夺申请人权利的同时，也未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辩解。

三、第三人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已经收到了第一笔青苗补偿款，

而陈 XX2 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才去世。具体的收地款及收地方案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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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2 去世前已经确认，且第一笔补偿款已经实际到账，因此，陈 XX2

依法对收地补偿款享有分配权。

四、申请人陈 XX 是陈 XX2 的合法抚养权人，依法有权代为领取

该笔安置补助费，陈 XX 是否是陈 XX2 的唯一继承人与本案无关，这

是继承人之间的内部问题。被申请人以此为由不支持申请人的请求有

越俎代庖、混淆视听之嫌疑。

综上所述，享有分配集体资产的权利是国家法律赋予每一个社员

的合法权益，第三人通过村民代表投票表决的形式剥夺陈 XX2 的合法

权益是违法行为，应该被认定为无效。申请人是陈 XX 的抚养权人，

有权代为领取安置补助费。被申请人驳回申请人的请求是错误的，已

违反法律的规定，请复议机关依法予以撤销。

申请人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

〔2019〕X 号）、户口簿复印件、（2017）南法万民初字第 XX 号民

事判决书等。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作出行政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有权对申请人的申请事项作

出行政处理。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

X 号）程序合法

被申请人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收到申请人提交的《行政处理申请

书》后，向第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要求第三人答辩及举证，被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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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依法对第三人进行了询问并对相关事实进行了调查取证。被申请人

于 2019 年 7 月 26 日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

X 号）并于同日送达给申请人及第三人，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

定程序合法。

三、申请人主张第三人向其支付其儿子的安置补助费，但第三人

收取安置补助费时其儿子已去世，安置补助费是专项向被安置人员发

放的款项，已死亡人员不存在安置的需要，申请人以其儿子于第三人

收取第一笔补偿款时尚未去世为理由，主张其儿子享有安置补助费分

配权是错误的。

第三人、广州市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

镇人民政府就收地面积、补偿金额、违约责任等事项于 2007 年 10 月

25 日才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收地补偿合同》（穗南指土地收〔2007〕

XX 号），虽第三人于 2007 年 5 月 11 日便收取了第一笔补偿费用，

但该笔补偿款为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的一部分（2007 年 5月 11

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存根，备注栏已清晰说明所收款项为“炼化

一体化项目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而非安置补助费。事实上，

第三人是 2007 年 11 月 1 日才收取安置补助费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

“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

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征收土地的安置补助费必须专款专

用，不得挪作他用。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安置

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使用；

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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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

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因此，安置补助费的补偿对象是土地

所有权人，安置补助费是国家在收回农村集体土地时给予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补偿，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取补偿款后再行向需安置人员发放。

申请人儿子于 2007 年 6 月 12 日去世，因此，无论是从第三人签订《收

地补偿合同》的时间上，还是从第三人实际收取安置补偿费的时间上，

申请人的儿子均因去世而无权分配安置补助费。

四、申请人复议认为：“陈 XX 是陈 XX2 的合法抚养权人，依法

有权代为领取该笔安置补偿费，陈 XX 是否是陈 XX2 的唯一继承人与

本案无关”，实为对行政处理申请主体的误解。

陈 XX 的儿子陈 XX2 去世时为未成年人，陈 XX 是其儿子的抚养权

人，如本案是关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侵害而其法定代理人代为主

张权利的，被申请人在审查行政处理申请主体时可直接判定抚养权人

为适格主体，但本案并非如此，陈 XX2 已去世十多年，陈 XX 在申请

行政处理时已非陈 XX2 的抚养权人（法定代理人），而是陈 XX2 的继

承人，被申请人在明知陈 XX2 存在其他继承人的情况下，理应对行政

处理申请主体进行审查和认定，否则，即使陈 XX2 有权获得安置补助

费，也将无法确定陈 XX 的可继承份额。因此，陈 XX 的行政处理请求

实为主张继承和分配其儿子的安置补助费（如有），而非其所称的“代

为领取”。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

律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复议机关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另外，第三人相关村民代表亦于 2007 年 11 月 21 日表决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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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补助费分配资格的界定日为 2007 年 10 月 25 日。被申请人认为，

即使第三人不就安置补助费分配资格界定日进行表决，根据本案安置

补助费的性质，确定收取时间（即《收地补偿合同》签订时间）及实

际收取时间，申请人的行政处理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被申请人提供了如下证据材料：行政处理申请书、陈兴旺及陈

XX2 户口簿、《民事判决书》（（2007）南法万民初字第 XX 号及其

生效证明）、死亡医学证明书、举证通知、送达回证、询问笔录、《收

地补偿合同》及《万顷沙镇 XX 村 2007 年三类用地补偿费统计表》、

三张农村信用合作社支票存根、《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

X 号）、EMS 快递单、“村两委镇驻村干部、十百千万驻村干部及其

办公室工作人员联席会议”记录、“村民代表会议”记录。

本府查明：

申请人陈 XX 与陈 XX3 于 1998 年 12 月 25 日登记结婚，并于 2001

年 3 月 5 日生育儿子陈 XX2。陈 XX2 出生后随父入户广州市南沙区万

顷沙镇 XX 村。2007 年 4 月 20 日，广州市南沙区人民法院作出（2007）

南法万民初字第 XX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准予申请人与陈 XX3 离

婚，陈 XX2 由申请人携带抚养，陈 XX3 需每月支付抚养费至陈 XX2 独

立生活为止。2007 年 6 月 12 日，陈 XX2 病故，病故前系第三人广州

市南沙区万顷沙镇 XX 村经济合作社社员。

2007 年 10 月 25 日，第三人与广州南沙开发区土地开发中心、

被申请人签订《收地补偿合同》（穗南指土地收〔2007〕XX 号），

约定收回第三人使用的位于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 XX 村面积合计

1441.08 亩的国有农用地，补偿金额合计 51743027.51 元，补偿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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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安置补助费 40893519.58 元，青苗及地上附着物补偿费

10848507.93 元。2007 年 5 月 11 日第三人收到炼化一体化项目青苗

及地上附着物补偿款 4500000.00 元，2007 年 7 月 20 日第三人收到

6000000.00 元，2007 年 11 月 1日第三人收到炼化一体化征地拆迁款

41243027.51 元。

2007 年 11 月 21 日第三人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就“村两委会拟定

的安置费分配方案界定日”进行表决，经到会过半数人员表决通过“10

月 25 日作为安置费资格界定日”的决议。

2019 年 5月 29 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广州市南沙区万顷沙镇人

民政府提交行政处理申请书，请求被申请人责令第三人向申请人支付

其儿子陈 XX2 关于“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安置补助费 34500 元及相应

利息。被申请人受理申请人的行政处理申请后，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

向第三人发出《举证通知书》（南万府举证字〔2019〕X 号），并于

2019 年 7月 2日向第三人负责人询问调查。2019 年 7月 26 日，被申

请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X 号），决定不

支持申请人的行政处理请求。2019 年 7月 28 日，被申请人将该行政

处理决定书邮寄送达申请人。

另查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98 年修订）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于 1998 年 11 月 4 日修订通过，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

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同时废止。该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决定》于 2018 年 1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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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修订实施。

上述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行政处理申请书、陈 XX、陈 XX2 户

口簿、《民事判决书》（2007 南法万民初字第 XX 号及其生效证明）、

死亡医学证明书、举证通知、送达回证、询问笔录、《收地补偿合同》

及《万顷沙镇 XX 村 2007 年三类用地补偿费统计表》、三张农村信用

合作社支票存根、《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X 号）、

EMS 快递单、“村两委镇驻村干部、十百千万驻村干部及其办公室工

作人员联席会议”记录、“村民代表会议”记录。

本府认为：

一、被申请人依法具有作出本案行政处理决定的职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2015 修正）第六十一条规定：“……（三）保护社会

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

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

他权利；……”本案中，获得安置补助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权利，被申请人依法具有对申请人是否享有安置补助费作出处理决定

的职权。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

X 号）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本案中，申请人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向被申请人提交行政处理申

请书，请求被申请人责令第三人向申请人支付其儿子陈 XX2 关于“炼

化一体化项目”的安置补助费 34500 元及相应利息。被申请人应首先

审核涉案当事人主体资格问题，即申请人是否符合行政处理申请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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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是否遗漏必要申请人。涉案款项系安置补助费及其利息，在陈

XX2 已经去世的情况下，若需主张其具备享受该笔款项的分配资格，

应由其全部法定继承人共同参与，依法保障涉案标的权利人的合法权

益。申请人作为陈 XX2 的母亲，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法定

继承人的范畴，是有权与其他合法继承人共同主张继承权利或其单独

主张继承权利的，同时，所继承权利的具体确定，则必须穷尽法定程

序查明依法享有继承权利的所有权利人为前提，但被申请人作出涉案

行政处理决定时，在没有要求申请人提交其是否陈 XX2 唯一继承人的

相关证据材料，亦未查实是否还有同等地位的其他法定继承人的情况

下，便认定申请人并非陈 XX2 的唯一继承人，不具有涉案行政处理申

请的主体资格，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X 号）

认定：“申请人并非陈 XX2 的唯一继承人，即使陈 XX2 有权获得安置

补偿费，该安置补助费属于陈 XX2 遗产，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陈

XX2 的全部继承人同意上述遗产由申请人一人继承，申请人无权单独

要求被申请人全额支付‘炼化一体化项目’的安置补助费。”属于事

实不清、证据不足，依法应予撤销。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

X 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

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本府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书》（南万府行决〔2019〕X

号）。

责令被申请人在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 60 日内对申请人

重新作出行政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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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向广

州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19 年 11 月 5 日


